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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伊始，影视行业总能提前嗅到春天的味道：对于制片公司来说，昼短夜长适合布光，正是剧组开机的好时节；春节将至，蓄

势待发，宣发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加紧为即将上映的新片宣传造势；院线影院自不必说，好戏连连，开门迎客，只怕自己的爆米花买

断了货。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却残忍的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剧组全部停机、春节大片纷纷撤档、全国影院大多停

业，来自制片——发行——放映全产业链的疾风骤雨般的复合打击让影视行业从业者不得不认真审视他们面前残酷的现实。

“日子真的不好过，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我们都是小本儿经营，年前我刚进的一批机器，还是我

借钱买的，刚发了横店，剧组却停机了，不能给我结钱，我也还不上钱，再不行估计得折价就地卖了，但就怕也卖不出去。”一位在

北京经营影视设备租赁生意的店主如是说。

店主的焦虑虽然直白，却鲜明的道出了影视产业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因为融资所以资金到位，因为资金到位所以剧组开机，因为

剧组开机所以影片成片，因为影片成片所以发行开始，因为宣发完备所以影片上映，因为影片上映所以资金回笼，因为资金回笼所

以再行融资。一旦平衡被打破，一切看上去都将难以挽回。

那么，一切真的无法挽回吗？在天灾面前，真的无计可施吗？非也！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疫情对于影视领域合同正常履行

的影响，智慧的立法者为我们早早备下了一味“灵丹妙药”——“不可抗力”法定免责事由。通过合理合法运用这一免责事由，配合行业

内部及政府部门针对疫情不断出台的种种帮扶政策，相信众多影视行业从业者依然可以感叹：春天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

根据《民法总则》第118条以及《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的规定，构成不可抗力需要同时具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三

不属性”，同时须为独立存在于当事人行为之外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事件一般表现为影响合同履行的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国

家（政府）行为等。

以剧组停机一事为例，停机自然将导致包括场地、摄影棚租赁、摄影设备租赁、演员的表演服务等一系列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影响

这些合同履行的原因并非合同当事人主动造成的，而是国家（政府）行为使然。以横店影视城所在的东阳市为例，早在1月24日东阳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便发布了1号令，公告取消聚集性活动并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和聚集。东阳市政府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之下，采取的上述紧急措施导致剧组停机，当事人的合同无法正常履行，这满足了不可抗

力事件的构成要件。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参考2003年的“非典”疫情，彼时法院多数认为构成不可抗力，而此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来

势更凶，这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它足以构成不可抗力事件。

据此，从法律构成要件来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必须强调，不可抗力并非万能，合理合法运用才是关键。

不可抗力如何免除合同责任？不可抗力如何免除合同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只能免除不可抗力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所发生的责任。如果不可抗力与债务人的原因共同构成损害发生的原

因，则债务人须承担相应部分的责任，在履行迟延的情况下更是要承担加重责任。

那么影视行业从业者该如何正确适用不可抗力呢？

以剧组购买影视剧道具合同为例，因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北地区政府采取了封城或者限制交通等防控措施，导致客观上无法交付，

或者不能按时交付货物的，双方可根据买卖合同中关于不可抗力相关条款的约定，协商延期履行交货义务或者解除合同。

对于场地、摄影棚租赁合同,剧组除可根据不可抗力事由解除合同，从而主张返还未使用部分的租金外，由于停止工作而无法使用场

地和摄影棚，如果按照原有租赁合同履行，则会显失公平，剧组还可以主张与出租方协商减免租金。

而对于剧组主创人员（如主演、导演等）的聘用合同，这类服务有的涉及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如果服务提供者确因感染“新冠肺炎”或

因疑似被隔离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劳务、服务的，可以根据不可抗力解除合同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仅仅因为害怕感染病毒而拒绝

服务或劳务的，一般认为并不构成不可抗力。

面对不可抗力，影视公司能做什么面对不可抗力，影视公司能做什么

根据《合同法》第1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

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合同法》94条第1款之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为了降低合同履行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笔者为影视公司提出以下应对建议。

尽早评估，谨慎判断

首先，影视公司可以尽早评估疫情对于合同履行是否会造成影响，如果产生影响，还要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因影响具体合同履行而

能够免除相应责任的不可抗力。如上文所述的剧组购买影视道具合同，因疫情导致客观上无法履行合同的，应当构成不可抗力。而

在影视项目的投融资合同中，如果疫情并不直接导致对合同履行的阻碍，仅是对合同主体的偿付能力造成影响的，则合同主体仍要

履行合同项下相关款项的支付义务。

开具证明，尽快通知开具证明，尽快通知

如果受疫情影响，合同主体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履行义务，应尽快向合同相对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发送书面函件或电子邮件通

知等，并附上相关证明文件，相关证明文件包括:

（1）有关政府部门因控制疫情而发布的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

（2）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有关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不可抗力证明；

（3）如剧组主创人员因患“新冠肺炎”或者因疑似被隔离观察，应提供住院证明、诊断证明、出院证明及被隔离观察的相关证明等。

前不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通告，企业如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无法按时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

易合同的，可以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但需注意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开具的不可抗力证明仅仅能作

为不可抗力情形的补充证明，最终能够起到的作用还要根据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而加以认定。

友好协商，和衷共济

合同双方尽量按照“不可抗力”相关情形进行协商，对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对原协议做出协商一致的变更。倘若受到此次疫情影响，合

同主体已经完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向合同相对方发出书面解除合同通知，并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解除合

同。



四方支援四方支援  共克时艰共克时艰

虽然疫情可能认定为不可抗力，能够减少或分散合同主体的相关风险及损失，但面对疫情带给影视行业的艰难环境，行业内的单位

仍应当相互理解与扶持。

1月31日，我们欣喜的看到，为帮助停工的剧组减少损失，走出困境，横店影视城发出《公告》为剧组免除拍摄基地、摄影棚费用，

减半收取酒店房费，更为感动的是为当地群众演员和普通演员提供房租补贴和生活补贴。不仅是影视行业，在各行各业类似的剧情

还在轮番登场，不由得感叹：在病毒肆虐之下，人性的光辉永远光彩夺目。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在对抗疫情的同时也同样时刻关注着影视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北京、上海、重庆、山东、苏州、杭州、湖州、

济南等多地纷纷发布企业扶持政策，并着重关注小微企业。例如北京市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明确要做好企业服务，帮助各类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实施灵活用工政策，在困难企业

融资方面给与支持，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对中小微租户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的租金。

在灾难面前，只要各方同心协力，一定会战胜灾难，影视行业也会再次迎来春天。

文章最后，引用《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名句，与诸君共勉，共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

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

抱圆天。

——《淮南子·览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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